附件2

进修人员管理协议书

甲方(接受单位)：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
乙方(派遣单位)：
一、乙方选派的进修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思想素质，组织纪律性强，身体健康，有较好的相应专业基础理论和工作能力，并有相应的资格适应进修的岗位。
    二、乙方选派的进修人员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及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在业务、行政、政治思想上服从甲方管理，但其人事关系仍属于乙方（派遣单位）。
    三、乙方选派的进修人员在甲方进修期间，发生政治、行政、医德医风等问题，将追查责任并给予相应处理，如果甲方认为其情节严重，可直接谴返乙方。
    四、乙方选派的进修人员在甲方进修期间，因违反甲方规章制度发生责任或医疗技术问题，导致医疗纠纷（含医疗事故）或其他纠纷并造成甲方经济及名誉损失者，由乙方及当事人赔偿相应的损失。
    五、乙方选派的进修人员在甲方进修期间，因违反操作规程而导致医疗仪器损坏者，由乙方负责赔偿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    六、进修期间因擅自离院、违纪等被甲方退回乙方或乙方要求提前终止进修者，均不发结业证。
七、进修期间食宿自理。因个人原因发生意外者，甲方将不承担由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。    
八、此协议一式两份，由甲乙双方医务/科教部门盖章并经进修人员本人签字后生效，甲乙双方各保存一份。
九、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之中如产生争议，首先应协商解决，协商解决不成的，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。


甲方：  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盖章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进修人员签字：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
